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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事項： 

一、  根據《就業輔助及培訓規章》規定，制度的目的旨在增加工作職位數目，故不得

以受規章津貼的僱員代替企業現有之僱員，否則，除必須退還不應收取之款項外，

在兩年內不可享有本規章的任何幫助，且不影響可能負上之法律責任，但若僱員

人數下降並不是基於申請津貼所聘僱員代替現有僱員，或不是基於可歸責僱主的

原因 (例如離職僱員屬自行離職、退休等 )而造成，則不在此限。  

二、  為獲發放津貼，僱主實體須向被錄用之僱員提供使其適應工作所需之一切援助。  

三、  如勞動關係終止或單方終止，則分期領取津貼之權利由終止日起即告失效。  

  

使失業者就業津貼 

 

申請條件： 

僱主如已在勞工事務局作出招聘登記並聘用同

時符合以下要件的失業者，可申請津貼： 

一. 已在勞工事務局作出求職登記的澳門居民； 

二. 由勞工事務局因應已作求職登記之失業者

及有待填補之職位空缺而介紹就業； 

三. 經勞工事務局證實為因年齡、缺乏職業技能

或不具備現時對勞動力所需之適當技能而

在勞動市場難覓得工作之失業者。 

 

申請方法： 

僱主須向社會保障基金遞交以下文件︰ 

一、經填寫之專用表格(可於社保網頁下載)； 

二、以僱主名義開立之澳門元銀行帳戶影

印本；  

三、申請津貼所聘僱員的澳門居民身份證

正背面影印本；  

四、由僱主發出的在職證明，須載有申請

津貼所聘僱員的入職日期、職務及議

定之薪金（須具公司蓋章及負責人簽

名）。  

 

津貼金額及期限： 

每聘用一名僱員獲發放之津貼金額為 13,800 澳

門元，分六個月支付。 

聘用初次求職青年之津貼 

 

申請條件：  

僱主如聘用同時符合以下要件的青年，可申請津

貼︰ 

一. 已在勞工事務局作出求職登記的澳門居民； 

二. 未有工作經驗，且不超過二十六歲。 

 

申請方法： 

僱主須向社會保障基金遞交以下文件︰ 

一、經填寫之專用表格（可於社保網頁下載）； 

二、以僱主名義開立之澳門元銀行帳戶影

印本；  

三、申請津貼所聘僱員的澳門居民身份證

正背面影印本；  

四、由僱主發出的在職證明，須載有申請

津貼所聘僱員的入職日期、職務及議

定之薪金（須具公司蓋章及負責人簽

名）。  

 

津貼金額及期限： 

一、  聘用具有高中學歷之青年，可獲發金

額為 12,000 澳門元之津貼，分六個

月支付；  

二、  聘用具有高等教育學歷之青年，可獲

發金額為 15,000 澳門元之津貼，分

六個月支付。  


